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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亚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麟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革亮女士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84,070,670.00 2,327,655,789.64 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20,077,633.51 1,874,858,312.49 -2.9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5,376,237.20 0.52% 384,880,903.55 -3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968,606.77 -21.22% 103,302,677.41 -5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8,919,899.72 -20.26% 95,231,646.29 -5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4,517,526.66 -79.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20.00% 0.10 -56.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20.00% 0.10 -56.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 -0.58% 5.56% -6.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26,574.4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22,164.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136,434.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143.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41,285.26

合计

8,071,031.1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24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何亚民 境内自然人

36.21% 362,999,997 272,249,997

何佳 境内自然人

31.03% 311,089,348 280,192,013

魏勇 境内自然人

15.76% 158,002,575 137,253,805

张乔龙 境内自然人

0.60% 6,000,002 0

质押

6,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银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0% 4,988,34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大成强化收

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4,894,257 0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7% 4,749,993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2% 3,234,75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瑞信总

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5% 2,5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大成景利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2,362,524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何亚民

90,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750,000

何佳

30,897,335

人民币普通股

30,897,335

魏勇

20,748,770

人民币普通股

20,748,770

张乔龙

6,000,002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银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4,988,345

人民币普通股

4,988,34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大成强化收

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894,257

人民币普通股

4,894,257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4,749,993

人民币普通股

4,749,99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005L-FH002

深

3,234,753

人民币普通股

3,234,75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瑞信总

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大成景利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62,524

人民币普通股

2,362,5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何亚民与何佳系父女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并合计持有公司

67.24%

的

股份。除此情形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情况及原因分析

序号 项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额 同比增减（

%

）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 5,988,310.00 -5,988,310.00

不适用

2

应收票据

82,236,130.85 62,775,512.05 19,460,618.80 31.00%

3

预付款项

25,407,441.46 7,502,041.49 17,905,399.97 238.67%

4

其他流动资产

3,690,375.97 210,539,573.02 -206,849,197.05 -98.25%

5

在建工程

8,201,487.28 22,647,060.59 -14,445,573.31 -63.79%

6

商誉

339,060,755.88 - 339,060,755.88

不适用

7

短期借款

3,762,800.00 - 3,762,800.00

不适用

8

应付票据

- 2,000,000.00 -2,000,000.00

不适用

9

应付职工薪酬

6,877,611.44 12,144,880.88 -5,267,269.44 -43.37%

10

其他应付款

251,622,141.89 1,251,031.51 250,371,110.38 20,013.17%

11

长期借款

750,400.00 - 750,400.00

不适用

12

长期应付款

71,248.98 - 71,248.98

不适用

13

股本

1,002,500,000.00 401,000,000.00 601,500,000.00 150.00%

14

资本公积

335,095,403.81 936,595,403.81 -601,500,000.00 -64.22%

15

其他综合收益

2,185,143.60 -131,500.01 2,316,643.61 1761.71%

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5,988,310.00�元，主要系

本期公司将所持股票出售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9,460,618.80元，增加31.00%，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减

少所致。

（3）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7,905,399.97元，增加238.67%，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和设备款增

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206,849,197.05�元，减少98.25%，主要系公司购买的20,000万元

招商银行“存汇盈”理财产品本期到期所致。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14,445,573.31�元，减少63.79%，主要系本期公司依据公司新产品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工程进度将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6）商誉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339,060,755.88�元，主要系本期公司收购德坤航空100%股权，将其纳入公

司合并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规定，公司合并成本大于德坤航空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

（7）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3,762,800.00元，系合并范围增加德坤航空，德坤航空存在的短期借

款所致。

（8）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2,000,000.00元，主要系期初2,000,000.00元应付票据本期到期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5,267,269.44元，下降43.37%，主要系本期支付公司2014年度年

终奖及2014年留存绩效工资所致。

（10）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250,371,110.38元，增长200.13倍，主要系应付德坤航空24,790.00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所致。

（11）长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750,400.00元，系合并范围增加德坤航空，德坤航空存在的长期借

款所致。

（12）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71,248.98元，系合并范围增加德坤航空，德坤航空存在的长期应

付款所致。

（13）股本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601,500,000.00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资本公积金(股本溢价)转增股本

所致。

（14）资本公积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601,500,000.00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资本公积金（股本溢价）转

增股本所致。

（15）其他综合收益期末较期初增加2,316,643.61元，增长17.62倍，主要系利君控股（新加坡）私人有限

公司外币报表折算时汇率变动所致。

2、利润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情况及原因分析

序号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1

营业收入

384,880,903.55 608,885,391.07 -224,004,487.52 -36.79%

2

资产减值损失

6,543,148.47 4,962,110.91 1,581,037.56 31.86%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872,130.00 2,100.00 8,870,030.00 422,382.38%

4

投资收益

-4,735,695.85 4,824,260.14 -9,559,955.99 -198.16%

5

营业利润

116,356,231.16 266,961,921.52 -150,605,690.36 -56.41%

6

营业外收入

5,443,190.01 1,939,000.00 3,504,190.01 180.72%

7

利润总额

121,732,113.39 268,839,473.57 -147,107,360.18 -54.72%

8

所得税费用

18,429,435.98 39,762,757.42 -21,333,321.44 -53.65%

9

净利润

103,302,677.41 229,076,716.15 -125,774,038.74 -54.90%

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1）2015年1-9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24,004,487.52元，下降36.7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受国内

宏观经济的持续影响， 下游客户对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减弱从而致使公司销售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

（2）2015年1-9月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581,037.56元，增长31.86%，主要系本期根据公司会计

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3）2015年1-9月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8,870,030.00元，增加4,223.82倍， 主要系本期出售

所持股票，将原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出所致。

（4）2015年1-9月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9,559,955.99�元，下降198.16%，主要系本期出售所持股票亏

损所致。

（5）2015年1-9月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150,605,690.36元，下降56.41%，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致

使营业利润下降。

（6）2015年1-9月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504,190.01元，增加180.72%，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7）2015年1-9月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47,107,360.18元，下降54.72%，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致

使利润总额下降。

（8）2015年1-9月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1,333,321.44�元，下降53.65%，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所得额

减少所致。

（9）2015年1-9月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125,774,038.74元，下降54.90%，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致使

净利润下降。

3、现金流量表变动项目情况及原因分析

序号 项 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17,526.66 169,251,355.15 -134,733,828.49 -79.61%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426,533.46 -272,241,376.62 112,814,843.16 41.44%

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1）2015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34,733,828.49元，减少79.61%，主要有

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a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b本期收到与经营活动相关的保证金存款

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2）2015年1-9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12,814,843.16元，增长41.44%，主要

系本期支付现金股利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5月，公司与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原股东徐航、林晓枫、刘勇签署了《成都德坤航空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 暂定公司以人民币37,000万元现金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100%股权。分别经公司于2015年8月24日和2015年9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按

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产、评估值作为参考与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

格，以现金人民币37,000万元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何亚民先

生签署《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文件。

2015年9月22日，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办理完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了四川省成都

市青羊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持有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00%的股

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至此，公司关于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工作全部完成（相关详细情

况请参见2015年5月13日、2015年8月26日、9月11日、9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本公司公告。公司《关于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2015�年8

月2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2、2015年7月，因公司与成都三航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三航” ）接洽，拟筹划收购成都三

航股权而触及重大事项。因上述拟收购股权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避免造成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利君股份，股票代码：002651）自2015年7月8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停牌期间，基本完成了拟

收购成都三航股权的前期准备工作，并作出了相关风险提示。2015年9月7日，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书面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8日上午开市起复牌。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拟收购成都

三航股权事项暂无实质性进展 ， 若上述拟收购股权事项取得相关阶段性进展或成果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详细情况请参见2015年7月8日、7月15日、7月22日、7月29日、8月5日、8

月12日、8月19日、8月26日、9月2日、9月8日本公司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

告》及《重大事项进展暨复牌公告》)。

3、2015年8月，分别经公司于2015年8月24日和2015年9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1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和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32,100万元（其中超募资金26,500万元及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5,600万元）和自有资金4,900万元，合计人民币37,000万元现金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100%股权,�并依据《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方式支付转让价款。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详细情况请参见2015年8月26日、9月1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本公司公告。公司《关于超募资金和节余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详见2015年8月2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以人民币

37,000

万元现金收购成都德坤

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5

年

05

月

13

日

2015-13

2015

年

08

月

26

日

2015-45

2015

年

08

月

26

日

2015-46

2015

年

08

月

26

日

2015-48

2015

年

09

月

11

日

2015-55

公司拟筹划收购成都三航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

2015

年

07

月

08

日

2015-35

2015

年

07

月

15

日

2015-38

2015

年

07

月

22

日

2015-39

2015

年

07

月

29

日

2015-40

2015

年

08

月

05

日

2015-41

2015

年

08

月

12

日

2015-42

2015

年

08

月

19

日

2015-43

2015

年

08

月

26

日

2015-44

2015

年

09

月

02

日

2015-52

2015

年

09

月

08

日

2015-53

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

和超募资金用于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股权。

2015

年

08

月

26

日

2015-45

2015

年

08

月

26

日

2015-46

2015

年

08

月

26

日

2015-49

2015

年

09

月

11

日

2015-55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何亚民及其一致

行动人何佳持股锁定

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2011

年

12

月

26

日

36

个月 已履行完毕

公司股东魏勇、张乔龙

持股锁定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

2011

年

12

月

26

日

12

个月 已履行完毕

公司董事长何亚民、副

董事长何佳、副董事

长、高级管理人员魏勇

持股锁定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

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2011

年

12

月

26

日

自作出

承诺之

日起，长

期

报告期内严

格履行所作

出的相关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何亚民及其一致

行动人何佳、股东魏勇

分别向公司出具了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单

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

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对公

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

保证不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并同时承诺

如果违反关于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

"

，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

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011

年

12

月

26

日

自作出

承诺之

日起，长

期

报告期内严

格履行所作

出的相关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何亚民及

其一致行动人、副董事

长何佳和股东、副董事

长、总经理魏勇不减持

承诺

自

2015

年

7

月

7

日起

12

个月内，不减持

所持有利君股份的股份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利君股份的股

份。

2015

年

07

月

06

日

12

个月

内

自承诺之日

起，严格履行

所作出的相

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何亚民及

其一致行动人、副董事

长何佳增持公司股份

的承诺

以个人自筹资金根据相关规定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

式增持市值不低于

2.5

亿元的公司股

份。

2015

年

07

月

08

日

自承诺

之日起

5

个交易

日内

已履行完毕

公司股东、副董事长、

总经理魏勇增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以个人自筹资金根据相关规定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

式增持市值不低于

0.36

亿元的公司股

份。

2015

年

07

月

08

日

自承诺

之日起

5

个交易

日内

已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60.00%

至

-3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10,431.22

至

18,254.63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6,078.0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经营业绩预计期间，受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持续影响，下游客户对固定资产的

投资需求进一步减弱，将对公司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较大

影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

券

品

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股

票

601088

中国神华

11,659,840.00 167,000 0 0.00 518,701.31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新股

申购

股

票

601601

中国太保

1,230,000.00 41,000 0 0.00 59,258.1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新股

申购

股

票

601857

中国石油

1,970,600.00 118,000 0 0.00 222,907.67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新股

申购

合计

14,860,440.00 326,000 -- 0 -- 0.00 800,867.1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详见以下“注释”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详见以下“注释”

注：2008年，为提高公司货币资金的使用效率，经执行董事批准，公司利用部分资金进行新股申购，中签

中国神华、中国石油和中国太保等股票，并持有至报告期，相应会计上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为此，公司

经营管理层将在适当的时期择机卖出。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研究决定卖出所持有的中国神华、中国石油和中国太保股票，并分别于2015

年6月5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以竞价方式卖出了公司持有的中国神华167,000股、中国石油118,000股、中国太

保41,000股，卖出股票总金额6,801,120.00元，扣除其他费用（包括股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净手续费、代收规

费、印花税、过户费等）11,942.90元，合计收回投资总金额6,789,177.10元。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亚民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51� � �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2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5年10月27日上午11: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1、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15年10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

公告；《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5�年10月2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对全资子公司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增资有利于增强全资子公司成都德坤航空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业务能力，有利于推动公司整体业务的发展规模，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力能

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内容详见2015年10月2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51� � �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4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增资概述

1、增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德坤航空” ）增资4,700万元。增资完成后，德坤航空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5,000万

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增资的内部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

德坤航空增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3、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12月8日

3、经营期限：2008年12月8日至永久

4、住 所：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工业集中发展区（西区）第四地块4号厂房C5

5、法定代表人：林晓枫

6、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制造、销售；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9、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5000058119

10、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3,284,665.28 50,453,477.63

负债总额

16,862,747.39 33,675,927.19

净资产

26,421,917.89 16,777,550.44

项目

201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48,157,026.53 38,569,592.72

营业利润

12,134,707.06 17,961,176.51

净利润

10,424,098.02 15,640,320.69

备注：以上2014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XYZH/2015CDA60088号《审计报告》，2015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增资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完成后，德坤航空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5,000万元。德坤航空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

万元

100% 5,000

万元

100%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的目的和意义

公司对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增资是基于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需要，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

德坤航空的业务能力，有利于推动公司整体业务的发展规模，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力能力。

本次增资后，公司仍持有德坤航空100%股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受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风险提示

上述增资事项，尚需相关部门审批。同时，对德坤航空增资完成后,在开展经营活动期间将存在一定的

经营风险。在此，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51� � �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1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5年10月27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1、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15年10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

公告；《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5�年10月2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4,7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全资子公司成

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内容

详见2015年10月2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8日

（上接B5版）

２０１４

年度与

２０１３

年度相比，管理费用

－

职工薪酬有较大幅度上升，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规模扩张行政、财务等管理人员数量增加，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３４

人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３９

人。

２０１４

年度与

２０１３

年度相比，管理费用

－

研发费用有较大幅度上升，主要原因为加大了研发产品的投入，研发

团队也在不断增加。

２０１４

年公司启动研发的游戏有

７

款，远高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

款，随着玩家对游戏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单款游戏的研发成本也增

长很快。而《烈焰》作为广州创思

２０１３

年自主研发的超精品游戏，在后续的持续研发投入依然巨大。此外，广州创思对

９３７７．ｃｏｍ

核心运营平台研

发投入较大，一方面是适应更多的游戏承载和玩家爆发式增长，另一方面平台提升精细化运营水平、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报告期内，研发投入

情况如下所示：

游戏名称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说明

烈焰

１

，

１３４．４３ １

，

７１９．９０

烈焰

２０１３

年度研发上线，

２０１４

年进行版本升级和维护

赤月传说

３９７．３６

雷霆之怒

３１１．７１

赤壁争霸

５８．０２ ３７４．１２

９３７７

平台

１

，

６５１．４７

９３７７

平台研发内容主要为平台及其各个模块的升级，如后台收入统计系统、推广计

费系统、大平台数据库的建设等。

神界传奇

３２８．１３

暗夜西游

１８９．５３

龙血战神

７９０．０９

幻灭

２７４．３２

烈焰手游

１６４．９０

其他

１

，

５３６．４０ ６８０．７１

合计

６

，

８３６．３６ ２

，

７７４．７３

１０

、请结合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主要运营游戏的流水情况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

答复：

广州创思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５

，

３６２．０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９０９．４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０１．６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７

，

０７３．１７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４

，

７３９．４５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２

，

０７２．３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９２４．５７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５

，

６７０．９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３

，

４０７．３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３３４．１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营业收入

２２

，

６７７．１７

万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２５

，

３６２．００

万元。

经对比分析，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系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新增较多导致的。

其中：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广州创思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

市场推广费

１７

，

１９３．５９

研发支出

７３１．３８

办公费

１９．３６

差旅费

３０．５８

业务招待费

９５．３０

咨询费

３０．４１

房屋租赁费

４３．５４

银行手续费

１．９３

支付渠道费

９０．３６

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

６

，

５００．００

其他

９３４．５４

合计

２５

，

６７０．９８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变化为新增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支出

６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而

２０１３

年

度、

２０１４

年度均无此项现金流出的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支出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有

１７

，

１９３．５９

为市场推广费，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广州创思其他流动资产中待摊的市场

推广费为

２

，

６８０．８２

万元。相较营业收入，市场推广费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增长更快，是因为广州创思新游戏《雷霆之怒》、《烈焰》手游启动了全面推

广，投入人力和资金多，而新游戏在推广初期的收入规模小，是逐步上升的，受此影响现金流量净额会下降。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系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银行理财支出新增较多、新游戏

启动全面推广市场推广费支出较多而收入滞后导致的。

１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增加

２２６

，

２９４

万元商誉，商誉占总资产比例将达到

４８．５２％

。请补充披露商誉的确认依

据及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财务会计信息

／

三、上市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备考财务信息

／

（三）商誉的确认依据及对上市公司未来经

营业绩的影响”中，增加披露了如下内容：

一、商誉的确认依据

根据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准则的要求，在本次交易合并过程中，需要对标的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确认，并根据合并成本与合并中取得

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

二、合并成本的确认

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为假定本次重组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完成并依据重组完成后的股权架构编制。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中通诚评报字［

２０１５

］

３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拟购买资产评估值为

２５１

，

１５９．２５

万元。基于上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为

２５１

，

１００．００

万元。假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按

１４．０７

元

／

股的价格向标的公司原股东发行股份

８０

，

３０９

，

１６６

股，现金支付和

股份支付的金额分别为

１３８

，

１０５．００

万元和

１１２

，

９９５．００

万元，共计

２５１

，

１００．００

万元，确认为合并成本。

三、标的资产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确认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标的公司的账面净资产

１８

，

６１５．８４

万元，由于标的公司为轻资产公司，主要增值资产考虑应为可辨认无形资产的确认。经与

本次重组评估机构沟通后并根据相关资料，最终应确认的可辨认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为

８

，

２５３．１３

万元（主要系根据购买对价分摊确认的标的公

司拥有的游戏产品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的公允价值），需扣除因可辨认无形资产评估增值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

，

０６３．２８

万元，由此确

认标的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２４

，

８０５．６８

万元，具体计算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标的公司账面净资产

１８

，

６１５．８４

加：可辨认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８

，

２５３．１３

减：评估增值部分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

，

０６３．２８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标的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２４

，

８０５．６８

四、商誉计算过程

项目 金额（万元）

合并成本

２５１

，

１００．００

减：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标的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２４

，

８０５．６８

商誉

２２６

，

２９４．３２

五、商誉的确认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合并对价超过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应确认为商誉；该商誉在持有

期间不予摊销，但需在未来每个报告期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德力股份将于未来每个报告期末对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如果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则会对上市公司业绩形成负面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商誉数据的确定系建立在德力股份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完成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１００％

的权益的

基础上形成的，商誉的确认最终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可能会因商誉实际确定数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六、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是在特定的编制基础上完成的，备考报表确认的商誉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

后，德力股份将依据实际的交易情况重新编制合并财务报表，重新确认商誉价值，并将于未来每个报告期末对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进行减

值测试。具体为各期末将盈利预测中对标的公司预期能实现的经营业绩与实际实现的经营业绩进行比较，若实际业绩超过预期业绩，且经营

整体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不需计提对标的公司商誉的减值；但若实际业绩未达到预期业绩的，则可聘请评估机构对所持标的公司

的股权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是否需要计提商誉的减值准备。如果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则会对上市公司业绩形成负面影响。

１２

、交易标的广州创思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请补充披露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到期后若无法继续获取对广州创思经营业绩

的影响，并在“重大风险提示”部分就此风险作出充分提示。

答复：

广州创思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认证有效期三年，自

２０１３

年度至

２０１５

年度按照

１５％

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由于广州

创思取得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经即将到期，目前，广州创思已经着手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审准备工作，预计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取得

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以便广州创思于

２０１６

年度继续享受

１５％

的税率优惠。

一、广州创思申请复审《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不存在法律障碍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３６２

号）中关于认定与申请享受税收政策的有关程序的相关规定：

“

１．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前三个月内企业应提出复审申请（复审申请书同附

２

），不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到期自动失效。

２．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须提交近三个会计年度开展研究开发等技术创新活动的报告，经具有资质并符合本《工作指引》相关条件的中介机

构出具的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研究与开发费用、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

复审时应对照《认定办法》第十条进行审查，重点审查第（四）款。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第十一条（四）款进行公示与备案，并由认定机构

重新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加盖科技、财政、税务部门公章）。

通过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自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满后，企业再次提出认定申请的，按初次申请办

理。”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１７２

号）第十条的规定：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企业，近三年内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

５

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对

其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二）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三）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３０％

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１０％

以上；

（四）企业为获得科学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了研

究开发活动，且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１．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６％

；

２．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５

，

０００

万元至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４％

；

３．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３％

。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６０％

。企业注册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

营年限计算；

（五）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６０％

以上；

（六）企业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数量、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指引》（另行制定）的要求。”

广州创思的主营业务系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电子信息门类中电信网络增值业务。广州创思每年度都会对企业各

项指标是否达到国家要求进行测试，并每年度聘请中介机构出具《高新技术企业专项审计报告》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

的（三）、（四）、（五）项进行核查，并于年度汇算清缴将在税局进行备案。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的审计结果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的企业自测情况，广州

创思各项指标均满足国家高新的要求。

二、广州创思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到期后无法继续获取对其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可以获得所得税减免。广州创思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认

证有效期三年，自

２０１３

年度至

２０１５

年度按照

１５％

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目前，广州创思已经着手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审准备工作，预计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取得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如果广州创思

２０１６

年无法继续获取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在其他假设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收益法评估中广州创思未来

２０１６

年以后的净利润

测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

归母净利润

２２

，

１１３．７０ ２７

，

５３８．８１ ３０

，

３７０．３２ ３４

，

６２５．４１ ３８

，

２００．７０

尽管广州创思的经营业绩不依赖于税收优惠政策，但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其经营业绩的提升。如果广州创思

２０１６

年无法继续获取高新技

术企业认证，广州创思可能无法在未来年度继续享受税收优惠，这将对其未来盈利情况产生不利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项目组已于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

＼

二、标的经营风险

＼

（九）税收优惠风险”中补充披露相关风险提示内容。

１３

、请在“重大风险提示”中补充披露交易标的广州创思股东黄小刚非经营性占用广州创思资金

２１６４．２５

万元及标的公司曾经受到行政处

罚的风险。

答复：

一、关于股东占款未能及时清偿的风险提示

项目组已于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

＼

二、标的经营风险

＼

（十二）股东占款未能及时清偿的风险”中补充披露以下风险提示：

“（十二）股东占款未能及时清偿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股东黄小刚存在占用广州创思资金余额为

２

，

１６４．２５

万元。占用资金形成是由于早期股东取得分红时操作不规范，公

司和个人没有及时缴纳相关税款，规范后广州创思履行义务申报缴税，而该税款应由股东承担，各方协商全部由黄小刚返还广州创思。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股东占款正在清理中。

对此，黄小刚已出具《关于归还股东占款的承诺函》，承诺：“（

１

）本人将积极筹措资金，最晚不迟于本次重组材料报送证监会前全部清偿借

款；（

２

）本人承诺，今后将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广州创思及其控股子公司之资金，并严格避免与广州创思发生除正

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尽管如此，上述股东非经营性占款仍存在未能按期归还的风险，若黄小刚未能按时清偿全部借款，将不利于本次交易的实施。提请投资

者关注相关风险。”

二、关于报告期内广州创思受到多次行政处罚的风险提示

项目组已于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

＼

二、标的经营风险

＼

（十三）报告期内广州创思受到多次行政处罚的风险”中补充披露以下风险

提示：

“（十三）报告期内广州创思受到多次行政处罚的风险

报告期内，广州创思因使用元宝以随机方式获得游戏道具、未按规定要求用户实名注册等原因多次受到行政处罚，广州创思已根据处罚

内容进行落实并缴纳相关罚款，同时，广州创思对其内控制度文件进行了修改完善，增加相应风控制度以杜绝此类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出具《证明》，确认广州创思自出具证明之日前无重大违规行为记录。由于广州创思受

到行政处罚的累计金额占广州创思营业总收入的比重较低，上述行政处罚不会对广州创思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构成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尽管如此，广州创思在未来年度中仍可能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若性质较为严重将对广州创思的经营能力形成不利影

响，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１４

、近日有媒体报道盛大游戏控诉广州创思自主研发的《烈焰》、《雷霆之怒》、《赤月传说》等游戏侵权，请补充披露公司自主研发的游戏与

盛大游戏的合作关系，是否存在控诉未披露情况，并请在“重大风险提示”部分就此风险作出充分提示。

答复：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节其他重要事项

／

十一、关于盛大游戏控诉广州创思侵权的情况”中，增加披露了如下内容：

一、《烈焰》、《雷霆之怒》、《赤月传说》为广州创思自主研发的游戏

（一）《烈焰》、《雷霆之怒》、《赤月传说》等三款游戏均系广州创思自主研发。《烈焰》、《雷霆之怒》、《赤月传说》由广州创思员工自主立项开

发、自主编写游戏代码、自主绘制美术资源，具体情况如下：

１

、自主研发立项

《烈焰》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开始立项研发，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上线运营。《烈焰》的主要开发人员有苏有志、黄光辉、杨少敏，入职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职能分别是制作人、主策划、服务端主程，主要开发人员均为广州创思员工。

《雷霆之怒》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开始立项研发，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上线运营。《雷霆之怒》的主要开发人员有苏有志、黄光辉、杨稳、杨少敏、曹铁，入职

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职能分别是制作人、主策划、前端主程、服务端主程、主美，主要开发

人员均为广州创思员工。

《赤月传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开始立项研发，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上线运营。《赤月传说》的主要开发人员有黄羽佳、郭毅辉、曾振强，入职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职能分别是项目经理、前后端主程、主美，主要开发人员均为广州创思员工。

２

、自主编写游戏代码

《烈焰》、《雷霆之怒》、《赤月传说》的游戏代码均为广州创思自主编写。

３

、自主绘制美术资源

《烈焰》、《雷霆之怒》、《赤月传说》美术资源为广州创思自主绘制。盛大游戏的《热血传奇》美术是

２Ｄ

绘画，广州创思的《烈焰》、《雷霆之怒》、

《赤月传说》的场景、地图都采用现代技术略带

３Ｄ

感，人物和场景更立体。《烈焰》、《雷霆之怒》、《赤月传说》的美术风格也迥然不同，《烈焰》美术

风格为复古风格偏黑暗系列，《赤月传说》美术风格更新颖现代感强，《雷霆之怒》美术风格结合了武侠元素。

（二）《烈焰》、《雷霆之怒》及《赤月传说》均系广州创思或其子公司独立研发，已取得了相应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著作权取得方式为

原始取得，具体情况如下：

游戏名称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号 著作权人 首次发表日期 取得方式

烈焰 软著登字第

０４４７０３７

号

广州微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创思

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原始取得

赤月传说 软著登字第

０５１３３３５

号

广州微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创思

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原始取得

雷霆之怒 软著登字第

０６５９４２９

号 广州创思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原始取得

备注：广州微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创思子公司）启动注销程序后把相关著作权转让给上海创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创思子公

司）。

（三）广州创思具备自主研发游戏的能力

从人员数量方面，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广州创思有研发人员

２７４

人。其中，硕士学历以上研究人员

４

员，本科学历以上研发人员

１０３

人，大

专学历以上研发人员

２２４

人；美术人员

１２２

人、设计人员

１００

人、策划人员

５２

名。

从研发人员的研发经验方面，从事游戏研发行业

１０

年以上的研究人员

１０

人，从事游戏研发行业

８

年以上的研究人员

４０

人，从事游戏研发行

业

５

年以上的研发人员

５８

名，从事游戏研发行业

３

年以上的研发人员

７９

名。

从市场对广州创思自主研发的游戏认可度方面，《烈焰》、《赤月传说》 及 《雷霆之怒》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累计流水

１４４

，

９１３．０９

万元、

４７

，

０３４．５８

万元、

２

，

２４０．９１

万元。根据易观智库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出具的《中国网页游戏市场年度报告》，广州创思在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网页游戏研发商竞争排

名中位列第四名，其市场份额为

７．４０％

；广州创思在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网页游戏运营平台竞争排名中位列第七名，其市场份额为

４．３０％

。

广州创思在游戏研发发面所获荣誉主要有：

时间 奖项 颁发单位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中国游戏风云榜最受欢迎游戏

－－－

《烈焰》 腾讯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１４

年中国网页游戏金页奖 中华网游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中国动漫游戏企业

２０１３

年度优秀企业 中国游戏行业年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动漫游戏行业年度优秀金手指奖 中国游戏行业年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中国动漫游戏行业

２０１３

年度产品研发先进单位 中国游戏行业年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中国网页游戏龙虎榜年度十佳奖

２６５Ｇ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赤月传说》获百度游戏风云十大新锐页游奖 百度

二、关于广州创思收到盛大游戏控诉的情况

（一）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盛大网络”）起诉广州创思侵权，后盛大游戏与广州创思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达成

和解，具体过程如下：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盛大网络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广州创思、上海我要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侵犯了盛大网络运营的《热血传奇》游戏的著作权。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广州创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盛大游戏”）签署《网络游戏授权合作协议》（以下称“《授

权协议》”），《授权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盛大游戏非独家授权广州创思《热血传奇》客户端游戏用于开发网页游戏《烈焰》、《赤月传说》、《雷霆之怒》及另外两款网页游戏的现有及

升级版本（仅限网页游戏，不包括任何端游及手机移动端游戏版本）。

盛大游戏同意广州创思及其关联方就授权游戏有权使用相应的产品资料，包括产品介绍文档、功能列表，以满足游戏功能开发、策划、产

品宣传和上线的需要，广州创思支付盛大游戏

１０００

万元款项。

《授权协议》有效期内被授权方有权在授权区域中国大陆地区推广、促销授权游戏和在线服务。被授权方有权在授权区域利用原版游戏

相关元素进行开发与使用商业宣传资料。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广州创思与盛大游戏签署《网页游戏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和解协议》”），广州创思按照《授权协议》支付

１０００

万元给盛

大游戏，盛大游戏停止并撤销就相关游戏的已经发生诉讼、追偿及任何权利请求；双方确认，《和解协议》的签订及履行不作为对合同双方已发

生或将会发生的侵权或纠纷事实或法律的自认或认定。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３

）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

２０５－２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盛大网络撤回对被告广

州创思、上海我要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广州创思不存在违反《授权协议》或《和解协议》的情形。《和解协议》的签订不作为广州创思侵权盛大网络的事实或法

律的自认或认定。

（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盛大网络向广州创思发出《督促函》，认为广州创思在

９３７７

平台中用“传奇永恒”“新英雄年代”“千年

３

”官网进行宣

传且以歧义性语言等引人误解的方式进入

９３７７

自己的游戏“赤月传说”“魅影传说”的虚假宣传，使得众多网友对相关游戏发生混淆，侵犯了盛

大网络的著作权、商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广州创思立即停止侵权，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赔偿方案。

为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广州创思收到该函后调整了相关宣传行为。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广州创思未与盛大网络就该函提及的行为发生进

一步的争议或纠纷。

（三）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海数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数龙”）向广州创思发出投诉函，称上海数龙系网络游戏公司“盛大游戏”下属的

主要游戏研发、运营公司，主张广州创思运营的多款游戏侵犯了“盛大游戏”的著作权和游戏的特有名称，并进而构成不正当竞争。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经核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海数龙的股东为自然人张蓥峰、王冬旭，上海数龙与盛大游戏并无股权上的从属关

系。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广州创思未收到与盛大网络或盛大游戏相关的诉讼或仲裁资料。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广州创思未收到盛大网络和盛大游戏的其他控诉。

三、广州创思实际控制人黄小刚夫妇对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的承诺函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海数龙向广州创思发来投诉函，陈述广州创思运营的《赤月经典版》《暗黑屠龙》等

１３

款网页游戏以及《烈焰》《雷霆之

怒》等两款手游侵犯了盛大游戏的著作权和游戏特有名称，并构成不正当竞争（以下称“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

就前述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黄小刚夫妇作为广州创思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特作出以下不可撤销之承诺：

“一、本人将敦促广州创思妥善解决上述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确保该纠纷不会构成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

现金购买广州创思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障碍。

二、若上海数龙或任何其他适格主体就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提起任何刑事程序或民事诉讼，或广州创思在处理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

纷过程中与上海数龙或任何其他适格主体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并因此使广州创思及其子公司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或遭受任何形式的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可能产生的侵权赔偿费用、诉讼费用、授权费用、和解费用、行政罚款等）的，本人将无条件代替广州创思及其子公司承担全部

责任或赔偿广州创思及其子公司遭受的全部损失。”

四、补充风险提示

项目组已于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

＼

二、标的经营风险

＼

（十四）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中补充披露以下风险提示：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盛大网络”）起诉广州创思侵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广州创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盛

大网络全资子公司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签署《网络游戏授权合作协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广州创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盛大网络全资

子公司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签署《网页游戏和解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海数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数龙”）向广州创思发来投诉函，陈述广州创思运营的《赤月经典版》《暗黑屠龙》等

１３

款网页游戏以及《烈焰》《雷霆之怒》等两款手游侵犯了盛大游戏的著作权和游戏特有名称，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针对前述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黄小刚夫妇作为广州创思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特作出以下不可撤销之承诺：

“一、本人将敦促广州创思妥善解决上述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确保该纠纷不会构成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

现金购买广州创思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障碍。

二、若上海数龙或任何其他适格主体就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提起任何刑事程序或民事诉讼，或广州创思在处理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

纷过程中与上海数龙或任何其他适格主体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并因此使广州创思及其子公司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或遭受任何形式的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可能产生的侵权赔偿费用、诉讼费用、授权费用、和解费用、行政罚款等）的，本人将无条件代替广州创思及其子公司承担全部

责任或赔偿广州创思及其子公司遭受的全部损失。”

虽然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广州创思未收到与盛大网络或盛大游戏相关的诉讼或仲裁资料。同时，广州创思实际控制人黄小刚夫妇承

诺将无条件代替广州创思及其子公司承担全部因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产生责任或赔偿广州创思及其子公司因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遭

受的全部损失。但若前述盛大游戏知识产权纠纷被司法机关认定为侵权行为

,

则会对广州创思日常经营及业绩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

从而对广

州创思

100%

股权的估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002571� � � �股票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0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的修订说明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9

月

26

日披露了《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

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

告。公司根据于

2015

年

10

月

14

日收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

需行政

许可

)

【

2015

】第

26

号

)

的要求

,

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

,

涉及的主要内容如下

:

在《重组报告书》“第八节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

五、本次交易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分析、利润承诺补偿安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分析”中补充披露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本次交易中有关利润承诺补偿安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分析。

在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二节“一、本次交易风险

\(

九

)

业绩补偿承诺实施的违约风险”补充披露相关风险提示。

在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二节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二、标的经营风险

\(

十

)2015

年

5-9

月营业收入不达评估收益法预测导致

的估值调整风险”补充风险。

在《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二节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二、标的经营风险

\(

八

)

私募基金备案风险”中修改相关风险提示内容。

在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二节“二、标的经营风险

\(

十一

)

广州创思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无法续期风险”补充披露广州创

思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无法续期风险。

在重组报告书“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三、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

一

)

财务状况分析

/4

、资产周转能力分析”中修改相关描述。

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

十一、手游业务预测增值率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分析”中补充披露手游业务预测增值率的具

体依据及合理性分析。

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财务会计信息

/

三、上市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备考财务信息

/(

三

)

商誉的确认依据及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

响”中增加披露商誉的确认依据及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在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二节“二、标的经营风险

\(

九

)

税收优惠风险”中补充披露相关风险提示内容。

在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二节“二、标的经营风险

\(

十二

)

股东占款未能及时清偿的风险”中补充披露风险提示。

在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二节“二、标的经营风险

\(

十三

)

报告期内广州创思受到多次行政处罚的风险”中补充披露风险提示。

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节其他重要事项

/

十一、关于盛大游戏控诉广州创思侵权的情况”中

,

增加披露关于盛大游戏控诉广州创思侵权的

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71� � �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1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德力股份

;

股票代码

:002571)

将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星期三

)

开市起复牌。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德力股份

,

证券代码

:002571)

自

2015

年

5

月

4

日开市

起停牌。

2015

年

5

月

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自

2015

年

5

月

11

日开市起按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2015

年

6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8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

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且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5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披露了《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

草案

)

》等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

详细情况见

2015

年

9

月

2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与文件。

2015

年

10

月

14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

需行政许可

)

【

2015

】第

26

号《关于对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重

组问询函》

,

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准备回复工作

,

对重组问询函所涉审核意见进行了逐项落实并认真回复

,

对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了

相应的补充和完善。 公司关于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文件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根据相关规定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德力股份

;

股票代码

:002571)

将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星期三

)

开市起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